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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山区2022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能力
测试公告

根据自治区教育厅、赤峰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2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现将红山区2022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测试时间及地点
1.时间：2022年7月10 日。
上午8:00—12:00，
下午2:00—6:00。
2.地点：红山区第十九小学（位于赤峰市红山区园林路中段路东昭乌达小区内）。
二、测试形式、内容及要求
1.本次测试采取申请人“面试+试讲”形式（面试与试讲同时进行）。
2.试讲范围：红山区申请认定初级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试讲一律使用红山区现行使用的教材, 试讲内容与申请认定的学段、学科相一致。其中：申请认定初中教师资格（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）限定初中二年级课本内容试讲，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（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）限定小学五年级课本内容试讲，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其它学科的不限定具体年级教材内容，试讲内容与所要认定的学段相符即可；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限定学前教育五大领域课本内容试讲。
3.试讲时不提供多媒体设备和各类乐器、体育器材，只提供传统书写介质。
4.“面试+试讲”时间8至10分钟，应有适当的板书。满分100分（面试占40%，试讲占60%），考生测试结束后，由主考当场公布测试结果。得分60分及以上为合格，得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三、其它有关要求
1.考生必须准备纸质试讲教案1式5份（用A4纸打印，不准写姓名，待抽签后在首页左上角书写顺序号码），并在试讲前交给考场评委。
2.考生携带二代身份证务于开考前半小时准时进入考点，并按考场示意图到相应候考室签到、抽签。抽签结果决定试讲先后顺序，考生确定试讲顺序后不能更改。2022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只举行一次，未按照规定时间进行候考和试讲的考生将视为自动放弃，不再进行补考。
3.请各位考生于测试前熟悉考点位置，以免错过考试。考试期间，考生不准在候考室内大声喧哗，不准在楼内随意走动。
4.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人员进入考点时，需测量体温在正常值之内，没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。“国家电子健康码”“大数据行程卡”当日为绿色。持本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。所有面试人员需自备并佩戴口罩，自觉间隔1米排队，不能聚集。如果疫情发生变化，按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最新防控要求执行。因未达到健康安全条件影响教师资格认定面试的，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赤峰市红山区教育局
2022年7月4日
